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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JXZTYC-202441
二、项目名称：丰城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南昌市尔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兰大道南天阳光45号楼二单元903室
当事人2：江西智拓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9路博能中心二期7楼703室
当事人3：宜春市丰城生态环境局
地址：宜春市丰城市龙光东大道1269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本机关于2024年11月18日正式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该项目于2024年10月22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11月18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公告，同日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投诉事项：根据丰城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项目的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方法二、评分标准技术部分，评分标准的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设备参数存在在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方法二、评分标准技术部分，评分标准存在在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具体评分标准详见附件2（质疑函）。
投诉请求：我司针对以上的质疑答复：1.“国内符合招标文件性能要求的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的品牌产家满足或优于本项目招标文件该项评分办法要求的品牌不少于三家，并不存在唯一性及排他性。”针对该答复，现请求采购中心要求招标代理或采购单位列出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的3家或3家以上的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的品牌清单。2.“故此参数设置不存在贵公司所描述的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情形”。针对该答复，现请求采购中心监督中标结果，如果这2款设备中标结果是离子色谱仪（瑞士万通）、原子荧光光度计（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我司保留向纪委举报的权利。
被投诉人1、2称：
关于投诉人所称“国内符合招标文件性能要求的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的评分标准指向特定品牌（瑞士万通、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的问题。
该项目2024年11月15日进行了开评标，共6家投标人递交了投标电子文件，分别为：浙江砺晟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江西博杰纳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方文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致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昌欣远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江西兰布拉科技有限公司。
（1）其中满足离子色谱仪评分标准的有两个品牌厂家，分别为劢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青岛睿谱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经前期市场调研，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也满足以上要求。
（2）其中满足原子荧光光度计评审内容的有不少于三个品牌厂家满足，分别为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北京锐光仪器有限公司、北京鸿信智远科技有限公司，经前期市场调研，上海安杰智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满足以上需求。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投诉事项主要为“评分标准的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设备参数存在指向性、偏向性”的问题。
经查看采购文件，该项目采购需求中明确有“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以及相应的参数要求。并同时将“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作为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其次，评审因素中的“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的参数分别具有符合条件的三家及以上的品牌能满足：（1）其中满足离子色谱仪评分标准的有劢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青岛睿谱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满足以上要求。（2）其中满足原子荧光光度计评审内容的有北京海光仪器有限公司、北京锐光仪器有限公司、北京鸿信智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安杰智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看项目合格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满足“离子色谱仪、原子荧光光度计”的参数品牌也为不同的品牌，并非同一家。该评审因素的设置未违反相应规定，并不存在指向性和排他性。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无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投诉人《投诉书》
2.被投诉人《投诉答复说明》
3.本项目招标文件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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